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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天，某医院妇科门诊处
传来一声惊叫：“啊，你身上是
什么？！”却见一位中年女性低
着头匆匆走出了诊疗室。原来，
在这个妇女的腹部有四个醒目
的大字：我是流氓！
这名妇女叫胡美丽，长相

漂亮，她的丈夫陈强外貌平
平，也没什么才华，她进厂后不
久便和厂长余波混在一起。两
人常借口工作去厂附近的宾馆
幽会，以为瞒过了所有人。
一天，胡美丽照常前往宾

馆等候余波，喝了杯茶便昏昏
睡去。等她醒来，惊觉肚子上已
被文上了“我是流氓”四个大
字！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陈强
早已知晓了胡美丽与余波的
勾当，当他得知胡美丽又要与
余波出去鬼混时，便事先潜进
房间，在茶包内混入了安眠药，
并支开余波，待胡美丽昏睡后
就完成了他的“杰作”！
知道真相后的胡美丽是有苦说不

出，这事要是张扬出去，名声扫地的只
能是自己和余波，谁让自己理亏在先
呢。这些年来她都不敢去公共浴室洗
澡，陈强使她几乎失去了去这些公共
场所的权利。直到身体的病痛再也无
法忍受，万不得已只能去了医院，于是
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她的母
亲来照顾她时，发现女儿所受的屈辱，
毅然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那么，陈强在自己老婆肚子上的

刻字行为是不是犯罪？犯了什么罪？公
安机关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陈强的行为构成了

侮辱罪，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侮辱妇
女罪。这两个罪名很相似，区别两者的
关键在于：侮辱罪中的侮辱妇女，行为
人目的在于败坏妇女的名誉，贬低其
人格，动机多出于私愤报复、发泄不
满，这一点与侮辱其他人（包括男性）
没有区别；而侮辱妇女罪，行为人目的
在于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满足
行为人的畸形性欲。
对照这个区别，公安机关认为陈

强的行为构成侮辱罪。但也有人认为，
刑法规定，侮辱罪是公然侮辱他人，必
须具有公然性。陈强实施文身行为的
地点是在宾馆的房间里，没有第三者
在场，没有公然性。但是，公安机关认
为，尽管陈强在实施文身行为的时候
不具有公然性，但胡美丽肚子上的文
身，去医院看病时会被医生看到，去公
共澡堂洗澡会被别人看到，其行为的
后果具有公然性。对于公然性的理解
不能仅仅局限在实施行为的时候，还
要看其结果。所以，公安机关还是认
为，陈强涉嫌构成侮辱罪。
最后，胡美丽提起刑事自诉并提

出离婚，法院经过审理，判决两人离
婚，也判决陈强构成侮辱罪，处有期徒
刑 !年，缓刑 !年。同时判决被告陈强
支付原告胡美丽民事赔偿，包括原告
的整容费、精神损害赔偿费 !万元。

!由 !!"#$%"法律讲堂#节目组供

稿$文中人物均为化名$陈一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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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天气哪里不好，干嘛不飞？！”听到机长广
播的刘先生很激动，其他乘客也议论起来。难
道这次误点还另有隐情？
原来起飞前，指挥中心传来紧急通知，有人

报警称机上有炸弹，须终止起飞！机长为了不
引起恐慌，便以天气恶劣为由，请乘客下机等
候。航班此时延误可急坏了刘先生！“我还得赶回
去见病危的父亲啊！”在乘务员的尽力安抚下，乘
客们还是回到候机大厅。但经过排查，并未发现
炸弹，疑似有人谎报。机场最终决定重新安排乘
客登机。而此时，刘先生突然接到电话，原来父
亲已带着遗憾过世了。悲痛万分的刘先生当即
向航空公司提出索赔。对方却以责任系报警人
而拒绝补偿。原来，经警方查明，报警者叫小陈，
有九年精神病史，报警时正处于发病状态。
真相大白后，刘先生犹豫了：该找小陈索赔

还是航空公司呢？小陈家境困难，如果赔不起，

又该怎么办？类似事件，航空公司能免责吗？

!专家点评"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单飞跃 教授

航空器遭遇&诈弹'袭击$最近时有发生(此

类案件中$ 界定造成航班晚点和乘客损失的责

任人并不难$ 该类案件属于第三人直接对公共

安全构成危害) 间接对航空公司与乘客造成人

身与财产损失的侵权责任事件$*诈弹' 恐吓制

造者难辞其咎(本案稍显复杂之处在于+*诈弹'

恐吓者小陈患有精神疾病$且家境贫寒$导致赔

偿责任可能落空$在此种情形下$航空公司是否

应承担对乘客刘先生的赔偿责任(

这就需要从航空器特有的安全义务说起(

航空器是一个特殊的公共场所$ 航空器安全也

是一种特别的公共安全$航空公司)乘客)社会

公众都负有保障航空器安全的义务( 航空公司

对航空器负有特别安全义务$ 其基于公共安全

责任与航空运输合同责任$ 必须履行排除各种

有可能导致航空器危险的义务( 航空公司在履

行这些义务时$应做到合法排除)尽职排除)合

理排除$不得放任危险损失的扩大$应在确保航

空器安全条件下尽职履行将乘客与货物准时运

达目的地的义务(对航空公司来说$如果安全义

务与守时义务发生冲突$ 履行安全义务应当放

在第一位,如果放任危险损失的扩大$也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讲$乘客也负有

一定的分担航空器公共安全成本的义务$ 确保

航空器安全并不只是航空公司一家的义务(

就本案的处理结果而言$我个人的意见是+

因为加害人小陈的赔偿责任可能落空$ 考虑到

乘客刘先生因航班延误所引起的特殊心理痛

楚$ 由航空公司对刘先生给予适当的精神与物

质抚慰$显得较为合情合理(

房东中途落跑后合同是否还有效？ ! 康 状

致读者

! ! ! !“东方大律师”广播收听指南：周一至周六
"#$%%&"'$%%，()'*!+,)-*.*。预约节目咨询：上
海观众拨打 "#-/"'#/按 0号键预约留言（不收
声讯费），外地观众拨打 %!"&00#0'0%%。读者还
可登录 111.东方大律师.23在线咨询。
“东方大律师”将于 ""月 "' 日 "0：0%&

"4$%% 举办 ""月公益法律讲座，邀请上海敏诚
善律师事务所主任郑健律师解析各类房产诉讼
中的胜诉点，地点：淮海中路 "444号上海图书
馆（西门三楼 40%/室）。

“东方大律师”将于 "" 月 !/ 日 "0$%%&

"'$%% 在花园路 "# 号嘉和国际大厦 0 楼举办
""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解答市民房产、拆迁、
婚姻、人身损害、交通等综合法律问题。
以上活动现场都将赠送法律图书，读者可

在活动举办前登录 111.东方大律师.23申请。

! ! ! !“什么？房东失踪了！”一早如约来付房款的
小美听到这个消息惊呆了！“房东怎么说没影
就没影了？这要买的房子怎么办？难道打水漂
了！”小美急忙拨打了房东的手机，可手机一直
关机。到底出了什么事，房子还买得成吗？

小美向中介打听后得知，房东可能是欠钱
躲债去了。买房子毕竟不是小事，再说自己已
支付了定金和首付，越想越不对劲的小美按捺
不住心中的不安，来到上海九牛律师事务所找
到了康继牟律师，希望通过律师的工作看该房
能否继续交易，实在不行，那么自己的血汗钱是
否还能要回来。
小美是名外来务工者，打拼多年，想在本市

找套房子定居。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一套房，
在中介的引导下，和房东见了面。房东是当地
的动迁户，自己看中的这套房其实是房东的动
迁安置房，房子尚未竣工，房东自个儿也暂时在
外租房住。可优惠的价格实在叫小美心动，很
快便与房东签了合同，并支付了定金及首付。
虽说一切顺利，不过房东却迟迟不愿透露现居
地住址，只留一个手机号供联络。一心沉浸在

买房喜悦中的小美全然不知，自己的脚已渐渐
踏入泥潭。这不，房款眼看支付近半，不料房东
却突然消失，据中介说，房东估计把房款都用来
还债了，至于卖房的事则全权交由中介来处理。
说到这，小美越发焦急起来，康律师宽慰着

小美，仔细研究了这份购房合同，发现其中疑点
重重。
首先，合同约定购买的动迁房是在建期房，

根据施工铭牌显示，竣工日期在一年以后，所以
短期内还无法确定门牌号，也就是说签合同的
时候这个房子还是不确定的。因此，导致该份合
同缺乏明确标的物，《合同法》规定，合同的成立
要件必须有明确的标的物，否则合同将不成立，
一旦不成立那么支付的房款应当归还。另外，根
据双方买卖合同的约定，房东根本无法在约定
的时间履行交房的义务，很明显，合同将无法得
到履行。
最终，因房东一直下落不明，法院缺席审

理，支持了小美要求退还全部买房款的诉求。律
师提醒广大买房的朋友，买动迁房不是不可以，
但由于权利状态的不确定性，物权登记的滞后

性，甚至市场操作的不规范，都有可能影响合同
的效力及履行，切忌盲听盲从一时冲动，，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专 家 论 道

! ! ! !最近，幼教老师虐童案经曝光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刑法》应尽快增
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性
质恶劣的虐童行为列为犯罪。我认为保护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既需要建立严密的法律制度，也需
要政府率先垂范，社会各方面尽职尽责。
可以看到，在数起虐童案件中，当事老师都

没有教师资格证，就此无疑可以追查相关人员
的责任。但是，在全国各地幼儿教师缺口很大的
状态下，缺乏师德的滥竽充数者难免出现，教育
主管部门也必然出现“眼开眼闭”式的执法。否
则，就会出现孩子没有幼儿园可送的困境。从根
本上说，在社会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分配中，
案件背后的根本问题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如何
在我国实现？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关于儿

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
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
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我国是《儿童权利公
约》的签署国，这一原则，在中国的知晓率有多

高、贯彻实施得又如何，值得反思。我认为，所谓
“儿童权利最大化”就是要以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为主，以儿童的健康、幸福和尊严为先，以对儿
童的有效保护为重，竭尽人财物力的最大可能，
实现对儿童的优先照料、特殊保护。
《儿童权利公约》还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

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以实现本公约所确
认的权利。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缔约国
应根据其现有资源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并视需要
在国际合作范围内采取此类措施。”在任何条件
下，社会利益的总量都是特定的，我们有责任通
过合理的公共政策平衡社会资源的分配，让所
有的孩子（特别是生活中“老少边穷”地区的孩
子）都获得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必需的资源
配置。为此，“再穷不能穷孩子”不能仅是宣示，
必须从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决算、审计等各环
节提供制度保障。近年来，我国已经在校园安全
管理、校车管理、提供学生午餐等环节做了努力，
但是，“儿童权利最大化”的原则还未成为政府
决策的准则。坚持民生优先，加快以改善民生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回应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源头上改进社
会管理，必然需要以民主制度建设的推进为保
障、为后盾，这是社会管理演进的逻辑，也是中
国国情的要求。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编审%

生 活 中 的 法
婚恋篇客机遭遇“烟雾弹”责任后果找谁担？

从虐童案看如何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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